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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公司的招投标管理工作，维护嬷‱㘶吀㕙酞㐠〠剎�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子公司和分支机构。
	以下事项必须按照本规定进行招投标：
	（一）采购总金额在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施工、货物采购；采购总金额在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勘查、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或项目顾问等服务类采购的招标方式以项目核准部门批准的招标方式为准。
	（二）采购总金额在人民币一百万元（含一百万元）以内三十万以上的施工、货物采购实行邀请招标。
	（三）采购总金额人民币五十万元（含五十万元）以内三十万以上的勘查、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或项目顾问等服务类采购实行邀请招标。
	（四）采购总金额在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下的（含三十万元）施工、服务、货物采购，实行议标或按《公司采购制度》进行询价。
	如国家和项目所在地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有特别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公司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将以上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事项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投标。
	公司设立招投标领导小组和招投标工作小组管理和实施招标投标工作。
	招投标领导小组是公司招投标工作的决策机构。招投标领导小组由公司总经理、分管领导和财务部、办公室、审计监察部、经办部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招投标领导小组组长由公司总经理担任。
	招投标工作小组是公司招投标工作的执行机构，负责招投标的具体工作。招投标工作小组成员应由经办部门、财务部和办公室等部门人员组成。招投标工作小组组长由经办部门负责人担任，其他成员由经办部门负责人根据招投标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组织安排。
	对公开招标的项目，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对邀请招标的项目，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也可自行组织招标。
	招标代理机构选择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建设部颁发的招标代理资质及相应的造价咨询资质；
	（三）有符合资质规定的营业场所及人员、设备配置；

